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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部分资产调整挂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

转让部分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大连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属相关资产，首

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最终交易对手和交易价格将

根据国有产权交易规则市场化产生和确定。2023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转让所属相关资产，首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为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合计人

民币 10,239.2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挂牌转让部分资产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8）。 

截至 2024 年 11 月 8 日，由于公司在首轮公开挂牌及延期挂牌期间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

意向受让方，为继续推动挂牌资产的盘活，持续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主营主业质量，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 号令）等相关规定，以及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后，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将持有的相关资产以不低于资产评估值九折即 9,215.36 万元的价

格进行第二次公开挂牌。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转让，最终的交易对方、交易价格尚无法确定，本次挂牌转让资产相

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